
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-教職員工自我健康管理之體溫測量登記表 

測量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姓    名： 

請於每日八點以前完成登記表，健康中心備有額溫槍歡迎多加利用
或使用開學日發送的額溫卡，謝謝合作!! 

發燒標準：耳溫38度以上或額溫37.5度以上(需以耳溫再確認)  

日期 
／ 

星期一 

／ 

星期二 

／ 

星期三 

／ 

星期四 

／ 

星期五 

體溫(℃)      

日期 
／ 

星期一 

／ 

星期二 

／ 

星期三 

／ 

星期四 

／ 

星期五 

體溫(℃)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依據高雄市教教育局健字第 10931093300號函辦理。 

2、即日起，針對教職員工每日量測體溫並有紀錄，如有耳溫 38度以上或額溫 37.5度以上(需以 

   耳溫再確認)、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，應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，儘速就醫並回 

   報學校保健單位正確診斷名稱，後續依確診疾病別處理。 

3、「體溫測量登記表」須每日記錄個人體溫，二週後簽名繳交至健康中心並更換新表格。 

 


